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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 目前，云南省森林防火工程项目大多数已进入收尾阶段，为确保工程项目建设按质、按量、按期完成，省林业厅将进行全面检查，并对森林防火资金的管理提出要求：一是严格项目资金的管理。要求各地对各项防火项目资金，特别是国债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和自检自查，规范资金管理，建立专户、专帐、做到专款专用、单独核算。二是加强森林防火工程项目的管理，各建设单位要认真开展自检自查，凡未按作业设计批复的建设内容、年度计划组织实施和资金使用不当的，出项违规，要限期整改，及时归位，以确保国家建设项目的实施。三是按照“慎用钱”的要求，各地不得以任何理由串用、挤占、挪用资金，公款私存，私设“小金库”和大额现金支付工程款，不得违规抵扣建设资金，以确保资金的安全运行。四是严格工程建设程序，各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建设管理程序、投资计划和财政支出预算；工程承包合同必须手续齐全；必须按照批准的建设内容进行建设和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资金；未经原批准机关书面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扩大或缩减建设规模、提高或降低建设标准、变更建设地点和建设内容，改变资金用途。五是加强会计工作的管理，严格基本建设会计制度，做到资料原始凭证和支付手续齐全、核算和利息收入规范。 


